2025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
情况的说明

一、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
 2025年，《巴彦淖尔市本级年度新增重大决策、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工作指南（试行）》作为市本级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其中一项配套指南的印发施行，进一步将《内蒙古自治区预算绩效管理条例》精神贯穿于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的全过程，推动各部门形成“讲绩效、重绩效、用绩效”的管理氛围，为全面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奠定制度基础。
2、 做好绩效目标审核和事前绩效评估工作
[bookmark: _GoBack]坚持“谁申请资金、谁设定目标”原则，进一步加强对各部门（单位）申报资金绩效目标的审核，确保其完整性、相关性、适当性和可行性。在编制2026年度预算时，共对2059个预算项目的绩效目标进行了审核，涉及资金217.05亿元，对市本级6个新增重大项目开展了事前绩效评估，有效发挥了事前绩效评估“过滤器”作用，增强预算安排的科学性。
3、 实施绩效运行监控
 要求资金使用单位定期对项目资金预算执行情况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自行监控。2025年，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对1288个项目开展了项目运行绩效监控，涉及金额44.05亿元。
4、 扎实开展绩效评价
全面部署各预算单位开展部门整体自评工作，共审核部门整体绩效评价82个，涉及资金1.85亿元。同时，市本级选取“市级两校一园建设”、“国资改革监管经费”等7个项目和1个下级政府财政运行开展重点绩效评价。
5、 深化评价结果应用
建立健全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挂钩机制，将评价结果作为后续年度预算编制和完善政策的重要依据。大力推进绩效信息公开，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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